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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企业拯救程序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金融海啸袭港后，预计有越来越多企业会遇到经营上的困难。然而，

当中有不少企业本身的产品和服务不错、管理层有一定的质素和诚信，生

意模式亦有一定可为，只因经济环境恶化过急才陷入财困。不少国家如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及部分亚洲国家现时已订有法定程序，给财政有困难

的企业一个翻身机会，让该等企业在「暂止期」内进行债务重组，免遭实

时清盘，从而保住很多员工的「饭碗」。虽然第二届立法会曾展开审议《公

司（企业拯救）条例草案》，但后来已应政府的建议搁置有关的审议工作。

较早前政府宣布会重新展开有关的立法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立法工作的时间表为何；能否赶及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立法年度

上半年内向本会提交有关的条例草案；如果不能，理由为何； 
 
（二）有否检讨为何未能在第二届立法会就企业拯救程序成功进行立法；

有否评估是次立法工作的最大障碍为何，以及政府打算如何克服该等障

碍；及 
 
（三）鉴于立法需时，除了继续推行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外，政府有否

考虑立即采取其它方法和措施，帮助有财政困难的企业及其员工渡过难

关？ 
 
答复： 
 
主席： 
 
（一）政府正积极重新研究为有财政困难的公司引入企业拯救程序，给予

一些面对短期财政困难但长远仍有生存能力的公司一个法定的「缓冲期」，

以便公司重组业务或债务，或者寻求注资，从而获得翻身的机会。 
 
  企业拯救程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包括

公司股东、管理层、雇员、债权人及从事企业重组的专业人士。我们的目

标，是确保建议的法定程序能在各持份者的利益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我们正覆检２００１年向立法会提交的《公司（企业拯救）条例草案》，

因应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海外的最新发展，我们可能需要修订其中部分的建

议，使拟议的程序更切实可行。待政府内部研究完成后，我们计划在今年

第四季就拟议法定程序的原则及概念展开公众咨询。视乎公众咨询的结果

和能否达致共识，我期望最快在明年下半年提交法案予立法会审议。 
 
（二）据我了解，第二届立法会审议《公司（企业拯救）条例草案》时，

争议性较大的问题之一是雇员的欠薪和其它欠款的问题。当时条例草案建

议规定公司在企业拯救程序开始前，须清付雇员所有欠款或设立一个信托

户口，作为清付雇员所有应得欠款之用。不过，不少商界和专业团体以及

部分议员关注到有关安排将会令公司更难展开企业拯救程序。 
 
  有见及此，政府在２００３年曾考虑就信托户口向每名雇员支付的欠

款设定上限，而这上限则与假使公司在企业拯救程序展开时清盘，该雇员

从破产欠薪保障基金获发放的金额挂钩。至于超逾上限的欠款，则于公司

自愿偿债安排方案内必须确保十二个月内能全部清偿。我们于２００３年

９月发出一份文件，咨询各有关方面。虽然大多数响应者都对有关修订表

示支持或无意见，但亦有团体认为，建议对企业拯救仍造成相当大的妨碍，

以及可能对其他债权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其它较具争议的问题包括公司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须就公司在无力

偿债情况下营商负上个人法律责任、企业拯救程序会否被滥用，以及临时

监管人的费用会否过高等。 
 
  当时，我们认为，设定信托户口款项上限的建议已适当地顾及雇员及

公司的利益。不过，由于我们预计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处理，法案的审议工

作将不大可能在第二届立法会任期内完成，所以我们不建议重新召开法案

委员会以继续审议条例草案，并于２００４年６月知会法案委员会。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正覆检《公司（企业拯救）条例草案》的建议，

研究是否需要作出任何修订，并将于今年稍后发表咨询文件，咨询公众的

意见。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汇报进展。 
 
（三）政府高度关注中小企业在环球金融风暴影响下所面对的困难。为积

极支持香港企业，工业贸易署继去年３月和１１月推出多项强化「中小企

业资助计划」的措施后，于１２月再推出一个「特别信贷保证计划」，提

供高达１０００亿元的信贷保证。 
 
 



  同时，工业贸易署的「中小企业支持与咨询中心」，专责为中小企业

提供免费的营商信息和实务性咨询服务，包括就如何应对营运问题提供意

见，让中小企业在逆境中装备自己，提高竞争力。我们明白中小企业于金

融危机中面对很多困难，需要一些逆境求存的实用知识和技巧。为此，「中

小企业支持与咨询中心」会举办更多研讨会，协助中小企业探讨逆境求存

的经营策略和技巧。 
 
  另一方面，虽然银行的贷款政策原则上属其商业决定，但香港金融管

理局（金管局）已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帮助减轻企业因环球金融风暴而面

对的困难。其中包括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向所有银行发出通告，促请它们

继续支持中小企客户，以包容及具灵活性的态度处理中小企贷款的需求，

避免仓卒及一刀切式撤销或调低信贷额度。此外，金管局于２００８年１

１月致信银行，提醒它们应按照《香港企业财务困难处理守则》，对陷入

财政困难、且涉及多家银行的贷款客户，应抱支持的态度，不应仓卒地撤

回贷款、接管有关企业或发出还款令。  

完 

 


